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2019年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华油惠博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本人作为华油

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经认真

审阅相关材料，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实际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

让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具备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资格。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合理可行，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进

一步优化债务结构、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的相

关事宜，有助于提高本次公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工作效率。基于上述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推进相关工作，并将上述议案提

交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投资入股保利协鑫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暨风险投资事项的独立意

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投资入股保利协鑫的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审核，认为：公

司全资孙公司惠华FLG或其指定的其他惠博普全资子公司以5,000万美元投资入

股保利协鑫，投资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

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惠华使用自有资金向认购方增资，本次投

资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加强公司与保利协鑫的战略合作关系，提升



公司在国际市场的服务能力、丰富公司的业务布局，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和股东

利益最大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以5,000万美

元投资入股保利协鑫的事项。 

 

 

独立董事：唐炜、李悦、罗炜 

二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